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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考。

在现阶段实际执行中，一般传统的递

交方式还是银行转账比较普遍，如果

在财务管理软件中能加入追踪功能，

类似于上网搜索引擎的功能，对单笔

保证金收取时间、投标编号、项目或

单位名称等进行跟踪，在退还的环节

上输入将要退还的保证金信息则可以

清楚地看到这些投标人的历史收退记

录，从而大大节约查询时间，提高工

作效率，使保证金能及时退还。微信

支付、支付宝等方式也有待成为递交

保证金的途径，政府采购部门还要进

一步探讨。

（五）完善政府投标保证金法律法

规，加大监管处罚力度。投标保证金

的科学管理，是政府采购部门的重要

工作，并对政府的形象和信誉有直接

的影响，对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

法律层面出发，完善政府投标保证金

法律法规，从而更好地提升监管效果。

首先，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更好地

规范。如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

《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保证金的递

交方式、有效时间等，从而促使保证

金的管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其次，要强化对政府招标保证金的监

管。如专设监管部门，依照法律程序，

严格审核招标文件内容，同时检查采

购机构是否有健全的投标保证金内部

管理机制，要对其中的违法行为严厉

打击，对违规供应商除要给予罚款外，

还应将其列入不良名单之中，提升政

府采购部门的威慑力。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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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2019年10月20日向世界

贸易组织（WTO）提交了加入《政府

采购协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第7份出价。这份出

价是我国加快加入GPA谈判进程的重

大举措，充分展现了我国扩大开放的

形象，表明了我国加入GPA的诚意和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

GPA由来

GPA是WTO框架下规范政府采

购市场开放的一项专项协定，主要规

定了加入谈判规则和加入后享有的

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加入GPA意味着

WTO成员在开放一般贸易市场后，再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因此GPA有“小

WTO”之称，加入GPA被喻为“第二

次加入WTO”。

WTO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样，

市场实行分类管理。其中，按照投资

和消费主体的不同，将以私人部门（包

括企业和居民）为投资和消费主体形

成的市场划分为社会市场，以公共部

门（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为投资和

消费主体形成的市场划分为政府采购

市场。前者开放适用于WTO的一般贸

易规则，后者则适用于GPA。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采购市场

规模巨大，一般占GDP的15%—20%。

政府采购市场是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政府保护本国企业和产品，

扶持新兴产业的重要阵地，对社会投

资、生产和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导向

作用。1947年关贸组织成立时，鉴于

政府采购是绝大多数国家保护本国企

业的重要政策工具，为避免阻力，有

意将政府采购予以排除。

政府采购市场保护是一把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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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目的，

政府采购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非

关税壁垒，在限制外国产品和供应商

准入的同时，也阻碍了国内企业和产

品走出去。即使对于国内而言，政府

采购市场保护也是一把双刃剑，公共

机构享受不到外贸发展所带来的好

处，失去获得价廉物美的外国产品和

服务的机会，国内企业也会因过度保

护而妨碍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政府采

购市场开放与否，关键要看自身市场

的发育程度和本国产业（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上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

国家产业逐渐成熟，国际竞争力日益

增强，国内市场趋向饱和，迫切希望

开拓海外市场。借投资贸易自由化契

机，1976年政府采购被纳入GATT东

京回合谈判议题，1979年达成了《政

府采购协定》，由关贸组织成员自愿

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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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这是最早的GPA。1995年关

贸组织改为WTO后，GPA随即成为

WTO框架下的一个协议，由WTO成

员自愿加入。后经历3次修改，最新

的GPA于2012修订完成并于2014年

正式生效。

GPA的主要内容和权利义务

GPA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

的关于政府采购的多边框架，以实现

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和扩大，改

善并协调国际贸易环境。GPA的基本

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

即参加方不得通过拟定、采取或者实

施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

法来保护国内产品或者供应商而歧视

国外产品或者供应商。透明度原则，

即缔约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

程序和做法都应公开。

加入GPA意味着政府采购市场的

开放，不再奉行国货优先、本国企业

优先的政策，属于开放范围的政府采

购项目，必须按照GPA规则开展采购

活动，核心是要给予参加方的企业、

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国民待遇，限制政

府对国内企业和产品的保护。GPA目

前有20个参加方，共48个国家和地

区（欧盟总部及其28个成员国统一以

欧盟身份加入GPA），以发达国家为

主。GPA参加方出价涵盖的市场规模

高达1.7万亿美元。

GPA谈判机制

政府采购委员会是GPA的工作机

构。政府采购委员会成员由各GPA参

加方派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1名主

席。委员会视需要决定召开会议，每

年至少1次，就协议的执行或促进协

议各项目标的实现等问题进行磋商或

谈判，并履行各参加方赋予的其他职

责。委员会可设立工作小组或其他附

属机构，负责落实委员会交办的事项。

政府采购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包括

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正式会议主

要是作出正式决定，如同意申请加入

方加入，接受新的观察员，制定和修

改规则等。非正式会议主要是申请加

入方阐述立场，参加方提出重点关切，

通报谈判进展等，实质上是多边谈判。

在政府采购委员会会议期间，还会预

留一段双边谈判时间，让参加方之间，

以及参加方与申请加入方之间开展一

对一的谈判。

GPA谈判内容

GPA对于政府采购没有统一的定

义，但规定了谈判准则，涉及的政府

采购范围很宽泛。从实体角度来看，

凡是公共机构的采购活动，无论是否

使用财政资金，都是政府采购。从行

为角度来看，凡是具有政府目的，即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采购，无

论采购主体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部

门，都是政府采购。因此，政府机关、

军事机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为政府

目的开展采购的机构，均属于GPA谈

判的涵盖范围。

加入GPA并不代表要开放国内全

部的政府采购市场，具体开放范围通

过谈判确定（称为出价谈判）。参加方

都是以“为政府目的采购”为准则开

展出价谈判，谈判范围包括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和其他（主要指国有企业）

等3类实体，货物、工程和服务等3类

项目，以及项目开放门槛价、例外情

形共8大要素。只有列入出价的实体，

采购列入出价且达到门槛价金额以上

的项目，才执行GPA规则。此外，还

要按照与GPA规则相一致的要求，与

参加方就修改国内有关政府采购法律

开展谈判（称为法律调整谈判）。

谈判工作进展

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承

诺尽快提交初步出价启动谈判。在

2007年正式启动谈判并提交了初步

出价。随着谈判的深入和国内改革进

展，我国对出价进行了6次修改，至

今共提交了7份出价，开放范围不断

扩大。

第7份出价首次列入了军事部

门，涵盖了除国务院办公厅、安全部

以外的国务院序列机构，增加了吉

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等7个省，地方出价由19个省

（直辖市）增加到26个省（直辖市），

新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等2

家中央管理国有企业，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等14家地方管理国有企业。新增山西

大学、云南大学等36所地方高校。同

时，增列了服务项目，调整了例外情

形。第7份出价已与参加方出价水平

大体相当。

目前，我国正在与GPA参加方积

极开展谈判。

责任编辑  刘慧娴

更正：《中国财政》第1期第

34页 “目前我国的18个税种

中，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等9个税种是经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批准颁布的税收法

律”更正为：目前我国的18个

税种中，除个人所得税、企业

所得税等9个税种是经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税

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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